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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

公司已签订以下 10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智慧物联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智慧”）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 3年。 

2、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物联”）向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2 年。 

3、公司已与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安”）向泉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9,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4、公司已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

门信达矿业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矿业”）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

申请 1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2年。 

5、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区支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矿业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

区支行申请 6,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6、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



 

国贸汽车”）已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瑞”)向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 1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象屿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邦通商”)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

行申请 45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

达通福”)向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4,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 1年。 

9、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已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成

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成都”）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9个月。 

10、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深

圳”）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 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2024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

过的总担保

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剩余 2024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信达通瑞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全资

子公司 

人民币

300,000万元 

人民币 1,000 万元 

人民币 74,110万

元 

人民币 225,890

万元 
大邦通商 人民币 450万元 

信达通福 人民币 4,000 万元 

信达智慧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全资

子公司 

人民币

860,000万元 

人民币 1,000 万元 
人民币 161,279.46

万元 

人民币

698,720.54万元 
信达物联 人民币 4,000 万元 

保利深圳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控股

子公司 

人民币

270,000万元 
人民币 1,000 万元 

人民币 42,780万

元 

人民币 227,220

万元 

信达安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控股

子公司 

人民币

290,000万元 

人民币 9,000 万元 

人民币 127,530万

元 

人民币 162,470

万元 
信达矿业 

人民币 15,000万

元 

人民币 6,000 万元 

保利成都 人民币 1,000 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智慧物联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8月 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69号 10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谭毅 

注册资本：5,423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合同能源管

理；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22,592.41 万元，负债

总额 7,855.03 万元，净资产 14,737.3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5,790.65

万元，利润总额 1,558.75 万元，净利润 1,564.26 万元。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25,402.87 万元，负债总额 11,135.05 万元，净资产

14,267.82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3,169.71 万元，利润总额-673.70 万

元，净利润-475.46 万元。信达智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12月 22 日 

注册地：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南路 14号 

法定代表人：徐守辉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信息系统研发；研发、销售智能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及硬

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新型电子元器件中的片式元器件、

无线射频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签及其周边设备、软件产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76,004.57 万元，负债

总额 42,310.59万元，净资产 33,693.98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33,295.47

万元，利润总额 3,589.06 万元，净利润 3,410.41 万元。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19,680.24 万元，负债总额 83,343.78 万元，净资产

36,336.46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29,106.64 万元，利润总额 3,003.29

万元，净利润 2,625.89 万元。信达物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11月 30 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号国贸中心 A栋 901-6单元 

法定代表人：林志超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批发：煤炭制品、焦炭制品；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

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55%股权，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 45%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58,489.88万元，负债

总额 75,217.91万元，净资产 83,271.9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509,793.84

万元，利润总额 7,100.78 万元，净利润 5,315.09 万元。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56,481.01 万元，负债总额 74,461.39 万元，净资产

82,019.62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313,487.83 万元，利润总额 4,687.96

万元，净利润 3,529.02 万元。信达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信达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8月 10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汀溪一里 148 号之三十一 

法定代表人：陈德银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金属制品销售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云南曲靖呈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9%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31,906.77 万元，负债

总额 7,328.91万元，净资产 24,577.8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234,106.99

万元，利润总额 3,233.01 万元，净利润 2,399.05 万元。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0,508.46 万元，负债总额 4,717.66 万元，净资产

25,790.80万元；2024 年 1-9月，营业收入 123,839.10 万元，利润总额 1,638.67

万元，净利润 1,211.83 万元。信达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厦门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1月 18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岩昌路 167 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6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整车

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纪；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销售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014.82万元，负债总

额 10,273.41 万元，净资产-1,258.59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9,550.29 万

元，利润总额-268.80 万元，净利润-268.80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14,428.59万元，负债总额 14,863.67万元，净资产-435.08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48,266.18万元，利润总额 878.87万元，净利

润 823.51万元。信达通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 年 7月 6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兴二路 57号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

租赁；成品油零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7,966.06万元，负债总

额 8,014.52 万元，净资产-48.46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6,999.48 万元，

利润总额-890.82 万元，净利润-664.15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资产总额 6,064.26 万元，负债总额 6,356.48 万元，净资产-292.22 万元；

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12,840.46万元，利润总额 526.79万元，净利润 395.09

万元。大邦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8月 27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 56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8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机

动车辆保险)；其他车辆零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售；摩

托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与洗车）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4,132.97万元，负债总

额 5,499.78 万元，净资产-1,366.81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3,486.84 万



 

元，利润总额-596.42 万元，净利润-596.42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880.95 万元，负债总额 2,640.94 万元，净资产-1,759.99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4,722.20 万元，利润总额-394.29 万元，净利

润-394.29万元。信达通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保利汽车（成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月 2日 

注册地：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办事处皇经楼路 296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

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润

滑油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洗车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960.75万元，负债总

额 6,652.56 万元，净资产 3,308.19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8,023.43 万

元，利润总额 27.54 万元，净利润-83.30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

审计），资产总额 6,647.74 万元，负债总额 3,296.09 万元，净资产 3,351.65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6,468.02万元，利润总额 49.81万元，净利润

43.46万元。保利成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保利汽车（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月 10 日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安乐社区深南大道 11041号嘉进隆前海汽车

城 B04栋 1层-4层、B03-2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项目投资及相关信息咨询；二手车销售业务；汽车展示；汽

车租赁；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润滑油、润滑脂；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租

赁；经营售电业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6,546.45万元，负债总

额 5,309.19 万元，净资产 1,237.26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1,369.30 万

元，利润总额-1,015.23 万元，净利润-977.43 万元。截至 2024年 9月 30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5,749.29 万元，负债总额 4,972.04 万元，净资产 777.25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收入 10,756.85万元，利润总额-460.01万元，净利

润-460.01万元。保利深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信达智慧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

融资额度 
3年 

信达物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4,000万元 
4,000万元

融资额度 
2年 

信达安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9,000万元 
9,00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信达矿业 

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 15,000万元 
15,000 万元

融资额度 
2年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集美区支行 
6,000万元 

6,00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信达国贸

汽车 

信达通瑞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大邦通商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

试验区象屿支行 
450万元 

45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信达通福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4,000万元 
4,00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保利汽车 

保利成都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

融资额度 
9个月 

保利深圳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

融资额度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智慧、信达物联、信达通瑞、大邦通商、信达通福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未提供反担保。保利成都、保利深圳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

股子公司信达安、信达矿业通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2,020,000.00 万元。其中，2024 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

为折合人民币 520,099.46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2.02%，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1,499,900.54 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 646,780.73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3.66%。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